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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地热能是地球内部储存的热能，源于熔融岩浆和放射性物质衰变，属于可再生清洁能源，

合理地开发利用地热能对推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具有积极作用。地热能分为浅层地热

能、水热型中深层地热能和干热岩型地热能。上海市浅层地热能资源丰富，但其开发处于起

步阶段，与风能、太阳能相比，应用规模相对较小。地源热泵系统在实际运行过程中，若运

行策略不当，易出现热平衡失调问题。建立本方法学是为了促进浅层地热能开发利用，鼓励

地源热泵项目运营方根据项目的实际情况认真做好地源热泵系统的运行策略，发挥地源热泵

系统的最大使用效能，充分利用地热能，减少化石能源的消耗。

2 适用条件

本方法学适用以下条件：

a) 利用浅层地热能的地埋管地源热泵和地表水地源热泵为建筑物或其他用能主体供

暖、制冷的项目，以及为区域提供供暖、制冷服务的含有地源热泵系统的能源站；

b) 地源热泵系统所有制冷装置使用的制冷剂应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c) 地源热泵系统设计和实施必须符合现行国家和地方相关标准。

不适用条件：

a) 地下水地源热泵项目；

b) 纳入全国和地方碳排放权交易市场配额管理的项目。

3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方法学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

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方法学；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

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方法学。

GB 17167-2025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GB 50093-2013 自动化仪表工程施工及质量验收规范

GB/T 32224-2020 热量表

GB/T 33760-2017 基于项目的温室气体减排量评估技术规范 通用要求

DL/T 1664-2016 电能计量装置现场校验规程

DL/T 448-2016 电能计量装置技术管理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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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GJ 08-107-2015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JJG 225-2024 热量表检定规程

JJG 596-2012 电子式交流电能表

CM-022-V01 供热中使用地热替代化石燃料

4 术语和定义

4.1

浅层地热能 Shallow geothermal energy

是指地表以下一定深度范围内（一般为恒温带至 200m埋深），温度低于 25℃，在当前

技术经济条件下具备开发利用价值的地球内部的热能资源。浅层地热能是地热资源的一部分。

[来源：DZ/T 0225-2024，4.1]

4.2

地源热泵系统 Ground-source heat pump system

以岩土体、地下水或地表水为低温热源，由热泵机组、地热能交换系统、热泵机房辅助

设备组成的冷热源系统。根据地热能交换系统形式的不同，地源热泵分为地埋管地源热泵系

统、地下水地源热泵系统和地表水地源热泵系统。

[来源：GB 50366-2009，2.0.1，有修改]

4.3

地埋管地源热泵系统 Ground source heat pump system with buried pipes

供传热介质与岩土体换热用的，由埋于地下的密闭循环管组构成的换热器，将交换的热

量提供给地源热泵机组，向建筑物或其他用能主体供暖或制冷的系统。地埋管地源热泵系统

包括地埋管换热器和地源热泵机组。

[来源：GB 50366-2009，2.0.7，有修改]

4.4

地表水地源热泵系统 Surface water ground source heat pump system

以地表水作为低位热源，通过直接抽取或者间接换热的方式，把交换的热量提供给地源

热泵机组，向建筑物或其他用能主体供暖或制冷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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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GB 50366-2009，2.0.13，有修改]

5 核算边界

5.1 项目边界

核算边界的空间范围为项目发生的地理边界，具体为上海市行政区域范围内的地源热泵

系统。地源热泵系统供暖和制冷的项目边界包括地埋管或地表水的循环换热取水管和地源热

泵机组、项目区域内替代的既有或拟建的供暖、制冷设施。如图 1所示。

5.2 温室气体排放源

核算边界内涉及的温室气体种类如表 1所示：

表 1 项目边界内选择或不选择的温室气体种类以及排放源

温室气体排放源 温室气体种类 是否选择 理由

基准

线情

景

项目替代的其他

供暖、制冷装置消

耗电力产生的排

放

CO2 是 主要排放源。

CH4 否 次要排放源，忽略不计。

N2O 否 次要排放源，忽略不计。

项目

情景

项目运维电力消

耗产生的排放

CO2 是 主要排放源。

CH4 否 次要排放源，忽略不计。

N2O 否 次要排放源，忽略不计。

5.3 项目计入期和寿命期

图 1 项目核算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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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计入期为可申请项目减排量登记的时间期限，具体期限由本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另

行规定。项目计入期须在项目寿命期限范围内。

项目寿命期为项目边界内地源热泵系统正常运行的时间段。

6 基本要求

6.1 合规性说明

使用本方法学的地源热泵减排项目，其建设和运行应符合国家《地源热泵系统工程技术

规范》（GB50366 – 2009）和上海市《地源热泵系统工程技术标准》（DG/TJ08 - 2119 – 2021）

等国家和地方标准、政策、法规要求。

6.2 普惠性说明

上海市浅层地热能分布广泛，资源禀赋优越区面积占全市陆域面积的 99%。地源热泵应

用范围包括居住建筑、办公建筑、学校和医院等建筑，具有较好的可推广性，因此具有普惠

性基础。

6.3 额外性说明

浅层地热能的利用是构建现代可再生能源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属于国家和上海市推荐

的节能减排技术。但由于地源热泵投资建设成本和运维成本高的原因，存在因技术和投资风

险带来的发展障碍。为推进地热能的应用，符合本方法学适用条件的项目，其额外性免予论

证。

6.4 唯一性说明

为避免重复申请减排量、保证减排量核算的准确性，申报主体应确保报送数据的真实性、

唯一性，并说明项目实现数据准确性的技术手段。

申报主体应提供减排量未重复申报承诺书，承诺项目申请的减排量未在其他减排交易机

制下获得签发。

7 减排量核算

7.1 基准线情景说明

本方法学规定的项目基准线情景为不实施地源热泵项目时，为满足项目相同供暖、制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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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所采用的常规方式及对应的排放情况，具体如下：

a) 供暖基准线情景

由电力驱动的空气源热泵机组为项目提供相同的供热量所产生的排放。

b) 制冷基准线情景

由电力驱动的离心式冷水机组为项目提供相同的制冷量所产生的排放。

7.2 减排项目情景说明

本方法学规定的减排项目情景为，地源热泵系统在供暖和制冷过程中产生的温室气体排

放，主要为消耗电力所产生的排放。

7.3 基准线排放量计算

基准线排放量按公式（1）计算：

퐵퐸푦 = 퐵퐸ℎ,푦 + 퐵퐸푟,푦
式中：
퐵퐸푦 —— 第 y 年，基准线排放量（tCO2e/yr）；

퐵퐸ℎ,푦 —— 第 y 年，项目供暖的基准线排放量（tCO2e/yr）；

퐵퐸푟,푦 —— 第 y 年，项目制冷的基准线排放量（tCO2e/yr）；

7.3.1 供暖基准线排放量

供暖的基准线排放量按公式（2）计算：

퐵퐸ℎ,푦 = 푄ℎ,푦 ×
1

3.6 × 푆퐶푂푃ℎ
× 퐸퐹푒푙푒푐

式中：

퐵퐸ℎ,푦 —— 第 y年，项目供暖的基准线排放量（tCO2e/yr）；

푄ℎ,푦 —— 第 y年，项目供暖总量（GJ）；

퐸퐹푒푙푒푐 —— 上海市电力排放因子（tCO2/MWh）；

푆퐶푂푃ℎ —— 空气源热泵系统供暖性能系数（w/w）；

3.6 —— MWh 转换为 GJ。

7.3.2 制冷基准线排放量

制冷的基准线排放量按公式（3）计算：

퐵퐸푟,푦 = 푄푟,푦 ×
1

3.6 × 푆퐶푂푃푟
× 퐸퐹푒푙푒푐

式中：

퐵퐸푟,푦 —— 第 y年，项目制冷的基准线排放量（tCO2e/yr）；

푄푟,푦 —— 第 y年，项目制冷总量（GJ）；

퐸퐹푒푙푒푐 —— 上海市电力排放因子（tCO2/MWh）；

푆퐶푂푃푟 —— 离心式制冷机组系统性能系数（w/w）；

3.6 —— MWh 转换为 GJ。

（1）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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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减排项目排放量计算

减排项目排放量包括核算边界范围内，项目运行消耗的电网电力排放。排放量按公式（4）

计算：

푃퐸푦 = 퐸퐺푒,푦 × 퐸퐹푒푙푒푐 × 10−3

式中：

푃퐸푦 —— 第 y 年，减排项目排放量（tCO2e/yr）；

퐸퐺푒,푦 —— 第 y 年，地源热泵系统消耗的电网电量（kWh）；

퐸퐹푒푙푒푐 —— 上海市电力排放因子（tCO2/MWh）；

10−3 —— kWh 转为为MWh。

7.5 减排项目泄漏计算

项目有可能导致上游部门在加工、运输等环节中使用化石燃料等情形，与项目减排量相

比，其泄漏较小， 忽略不计。

7.6 减排量核算

减排量按照公式（5）计算：

퐸푅푦 = 퐵퐸푦 − 푃퐸푦
式中：

퐸푅푦 —— 第 y年，项目的减排量（tCO2e/yr）；

퐵퐸푦 —— 第 y年，基准线排放量（tCO2e/yr）；

푃퐸푦 —— 第 y年，减排项目排放量（tCO2e/yr）；

8 数据来源与监测

8.1 事前确定数据和参数

本方法学事前确定的数据和参数需定期更新。具体数据和参数如下表所示：

表2 上海市电力排放因子

数据/参数1 퐸퐹푒푙푒푐
描述 上海市电力排放因子

单位 tCO2/MWh
数值 见附录A
所使用的数据来源 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公布的电力排放因子数据

数据用途 用于计算基准线及项目情景排放

其他说明 根据最新公布信息同步更新，新数据启用时间以公告标注时

间为准。

（5）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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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空气源热泵系统供暖性能系数

数据/参数2 푆퐶푂푃ℎ
描述 空气源热泵机组的制热性能系数

单位 w/w
数值 3.3
所使用的数据来源 默认值，参考国家标准《GB 19577-2024 热泵和冷水机组能

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4.2条中低环境温度空气源热泵机组能

效等级指标中风机盘管型机组的1级能效等级指标

数据用途 用于计算供暖基准线排放量

表4 离心式制冷机组系统性能系数

数据/参数3 푆퐶푂푃푟
描述 离心式制冷机组系统性能系数

单位 w/w
数值 4.6
所使用的数据来源 默认值，参考上海市地方标准《DGJ 08-107-2015 公共建筑节

能设计标准》4.5.5条，离心式水冷机组的综合制冷性能系数

限值（选取“名义制冷量CC＞2110kw”的数据）

数据用途 用于计算制冷基准线排放量

其他说明 本参数的取值确定是根据上海市已建成的利用浅层地热能地

源热泵项目为建筑物提供制冷服务，大部分建筑物的制冷量

需求在2100kw以上。

8.2 监测参数和数据

项目需要监测和确定的参数以及数据的技术内容和确定方法见表 5和表 6，计量仪表安

装位点等相关要求如图 2所示。

图2 项目监测点布置示意图

表5 地源热泵系统提供的制冷/供暖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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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参数4 푄ℎ,푦，푄푟,푦
描述 第y年，地源热泵系统的制冷/供暖总量

单位 GJ
所使用的数据来源 使用热能计监测直接供暖量、制冷量

监测点要求 地源热泵系统的输出端作为计量点

监测仪表要求 安装的监测仪表准确度符合 GB/T 32224 要求

监测频率 连续监测，监测原始数据每秒接入项目监测数据储存系统。

每整点记录该小时热量/冷量，数据存入项目监测数据储存

系统

数据用途 用于计算基准线排放量

QA/QC程序 热能表需按照JJG 225 等现行有效的国家计量技术规范规

定的检定周期要求实施检定。热能表读数记录与热量结算凭

证进行交叉核对，以确保数据记录的准确性和完整性

其他说明 本方法学要求项目必须安装热能计。

表6 地源热泵系统消耗的电网电量

数据/参数5 퐸퐺푒,푦
描述 第y年，地源热泵系统消耗的电网电量

单位 kWh
所使用的数据来源 使用电能表监测获得

监测点要求 电能表对地源热泵系统独立计量

监测仪表要求 按照DL/T 448 6.2要求，Ⅰ类为0.2S级，Ⅱ、Ⅲ类为0.5S 级，

Ⅳ类用户为1级，Ⅴ类用户为2级

监测频率 连续监测，至少每月记录一次

数据用途 用于计算项目的排放量

QA/QC程序 按照JJG 313 5.5、JJG 314 5.5、JJG 596 6.6 和JJG 1165

6.4 等现行有效的国家计量技术规范规定的检定周期要求

实施检定。

9 编制单位

本方法学由上海新金桥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复旦大学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聚商智（上

海）科技有限公司编制完成。

10 方法学分类

根据《上海市碳普惠方法学开发与申报指南（试行）》中方法学分类评估方法，本方法

学认定为 II类方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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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资料性）

电力排放因子缺省值

表 A.1 上海市电力排放因子（퐸퐹푒푙푒푐）

区域 电力排放因子

上海 0.42 tCO2/MWh

数据来自《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关于调整本市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指南相关排放因子数

值的通知》（沪环气〔2022〕34 号）。如相关因子更新，请以最新数值为准。


